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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科发〔2024〕5号

德宏州科学技术局关于 2024年州级

科技计划自筹资金专项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重

要论述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动科技体制改革，调动

科研人员积极性，激发科技创新活力，现将 2024年度德宏州科

技计划自筹资金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申报条件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在德宏州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等。项目申报单位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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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的基础条件，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，有

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。鼓励高校、科研机构与企

业合作，共同组织申报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，在相关技术领域具

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动态及发展趋

势，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须对项目申报书（含附件

材料）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科研诚信要求贯穿项目申报及组

织实施的全过程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和项目组成员诚信状况良好，

无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

记录。

（五）项目研究内容先进，技术路线可行且具体、清晰，有

较明显的创新，预期考核指标明确、量化，自筹资金安排合理属

实。

（六）项目经费全额自筹承担，按德宏州州级科技计划项目

有关管理规定执行。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2 年，起始日

期为 2024年 1月至 2025年 12月。

（七）同一单位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不得重复、多头申报。

已承担州级科技计划项目且未验收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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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项目申报单位按照有关工作要求进行“国家科技统计

在线调查平台”科技统计、统计系统研发统计联网直报等填报纳

统工作。

二、项目申报方向

围绕德宏“三支柱一标杆”特主攻方向，鼓励支持各行业领

域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活动，重点支持以下领域

的科技投入。

热区农业、生物医药、生物多样性、生态安全、生态环保、

公共安全、数字经济、新能源、绿色能源、绿色硅、文化旅游创

意、卫生健康等领域、产业开展机制机理研究、工法工艺研究、

种质资源创新、生产关键技术研究、产品研发、设备装备研发等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项目填报《德宏州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》

（包括相关附件）及《德宏州科技计划项目申请汇总表》，其中，

卫生健康领域项目需提供通过伦理审查佐证材料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材料须经项目推荐部门（企业为县市工业和

商务科技局，州直科研院所为州直行业主管部门）审核推荐，推

荐项目数不超过项目申报单位研发人员数 30%。请项目推荐单位

加强审核，项目类型不属于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、实

施内容不清晰、考核指标不具体未量化、经费预算无测算依据的

项目不得向州科技局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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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项目推荐单位于 2024年 7月 12日 17:30前将项目申报材

料电子版及纸质版（签字盖章）一式 2份提供州科技局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娄嘉豪，0692—2113056。

邮箱：dhzgxkjjkjjhk@163.com。

地址：芒市目瑙纵歌路 40号。

附件：1.德宏州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

2.德宏州科技计划项目申请汇总表

德宏州科学技术局

2024年 6月 24日

德宏州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24日印发

mailto:dhzgxkjjkjjhk@163.com。

